
營業秘密法部分修正案（偵查保密令）增訂條文暨說明對照
表 

（法務部整理，修正內容以總統令公布為準） 

 

增 訂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之一 檢察官偵辦營業秘密案件

，認有偵查必要時，得核發偵查保密令

予接觸偵查內容之犯罪嫌疑人、被告、

被害人、告訴人、告訴代理人、辯護人

、鑑定人、證人或其他相關之人。 

受偵查保密令之人，就該偵查內容

，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實施偵查程序以外目的之使用。 

二、揭露予未受偵查保密令之人。 

前項規定，於受偵查保密令之人，

在偵查前已取得或持有該偵查之內容時

，不適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偵查程序得以順利進行，維護偵查不

公開及發現真實，同時兼顧營業秘密證據

資料之秘密性，明定偵查營業秘密侵害案

件，必要時由檢察官核發偵查保密令，課

予接觸偵查內容之人，就該偵查內容及所

涉他人秘密性資料有保密之義務，以落實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六條規定，爰增訂

第一項規定。 

三、為避免競爭者藉由訴訟窺探偵查內容所涉

及之營業秘密，故禁止或限制為偵查程序

以外之目的而使用，或禁止其對未受偵查

保密令之人揭露，若有違反，除將課以第

十四條之四之刑事責任，倘涉及侵害營業

秘密者，另負有營業秘密法之民、刑事責

任，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四、為避免案件偵查中，對於受偵查保密令之

人，因偵查保密令造成企業經營或工作進

行之過度障礙，若該偵查內容在偵查前即

已取得或持有時，不適用前項禁止規定，

以避免過度影響未經確認侵權者之商業

經營，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五、另若告訴人認為其營業秘密受侵害而欲防

止或排除者，應循本法第十一條向民事法

院請求排除之，此係考量案件尚在調查中

，是否確屬營業秘密之侵害仍未確定，故

不宜於偵查階段由檢察官以公權力介入

排除或禁止，而應回歸本法民事規定，由

法院審酌事證裁定之。 

第十四條之二 偵查保密令應以書面或言

詞為之。以言詞為之者，應當面告知並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偵查保密令之生效要



載明筆錄，且得予營業秘密所有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於七日內另以書面製作偵

查保密令。 

前項書面，應送達於受偵查保密令

之人，並通知營業秘密所有人。於送達

及通知前，應給予營業秘密所有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但已依前項規定，給予營

業秘密所有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者，不在

此限。 

偵查保密令以書面為之者，自送達

受偵查保密令之人之日起發生效力；以

言詞為之者，自告知之時起，亦同。 

偵查保密令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受偵查保密令之人。 

二、應保密之偵查內容。 

三、前條第二項所列之禁止或限制行為

。 

四、違反之效果。 

件及時點，並區分言詞及書面之不同方式

而為規定。言詞所為之偵查保密令記載於

筆錄時，日後案件起訴卷證送交法院審理

時，應注意此部分之記載情況及是否可供

閱覽，必要時應為適當之遮蔽。另，第一

項所謂之七日內另以書面製作偵查保密

令，係課予檢察官盡快以書面製作偵查保

密令之義務，並非七日內需送達或通知相

關之人，併此指明。 

三、另為兼顧營業秘密所有人之權益，核發偵

查保密令之程序，應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

會。但以言詞所核發之偵查保密令，因情

況較為急迫，若遇營業秘密所有人不明或

未在現場，可能無法即時命其陳述意見，

故規定此時檢察官得視情況需要辦理之

。而以書面核發之偵查保密令，或言詞核

發後另行製作之書面，因已無前述急迫之

情況，自應於送達及通知前，給予營業秘

密所有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此時係給予

其陳述意見「之機會」，若遇營業秘密所

有人不明、無法通知或有其他事實上之障

礙，因而無法使其陳述意見，自非違反本

條第二項之規定，乃屬當然，併此敘明。

又，若檢察官以言詞核發偵查保密令時，

已給予營業秘密所有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自毋庸於書面送達或通知前，重複命營

業秘密所有人陳述意見，爰於第二項後段

規定之，以資明確。 

四、明定偵查保密令之書面應記載要件如下： 

 (一)明列受偵查保密令之對象。  

 (二)為使受保密之內容得以確定其範圍，爰

明定其應保密之偵查內容應予載明。 

 (三)對收受偵查保密令之人限制或禁止之行

為已於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明定，在核發

時之書面亦予提示，以資周全。 

 (四)對違反偵查保密令之人，明示其科處第



十四條之四之刑事責任。 

五、第四項之偵查保密令除初始就以書面製作

者外，亦包括先以言詞為之，日後再行製

作者。另偵查保密令以言詞為之時，為避

免記載之事由與日後另行製作之書面發

生落差而生爭議，該筆錄亦應載明第四項

之事由。 

第十四條之三 偵查中應受保密之原因消

滅或偵查保密令之內容有變更必要時，

檢察官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其偵查保密

令。 

案件經緩起訴處分或不起訴處分確

定者，或偵查保密令非屬起訴效力所及

之部分，檢察官得依職權或受偵查保密

令之人之聲請，撤銷或變更其偵查保密

令。 

檢察官為前二項撤銷或變更偵查保

密令之處分，得予受偵查保密令之人及

營業秘密所有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該處

分應以書面送達於受偵查保密令之人及

營業秘密所有人。 

案件起訴後，檢察官應將偵查保密

令屬起訴效力所及之部分通知營業秘密

所有人及受偵查保密令之人，並告知其

等關於秘密保持命令、偵查保密令之權

益。營業秘密所有人或檢察官，得依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規定，聲請法院核

發秘密保持命令。偵查保密令屬起訴效

力所及之部分，在其聲請範圍內，自法

院裁定確定之日起，失其效力。 

案件起訴後，營業秘密所有人或檢

察官未於案件繫屬法院之日起三十日內

，向法院聲請秘密保持命令者，法院得

依受偵查保密令之人或檢察官之聲請，

撤銷偵查保密令。偵查保密令屬起訴效

力所及之部分，在法院裁定予以撤銷之

一、本條新增。 

二、偵查中因案件發展處於動態之狀態，應受

保密之原因可能消滅或變更，為因應案件

狀況之變化，第一項規定必要時檢察官得

依職權撤銷或變更其偵查保密令。且為增

進偵查效能、避免程序繁雜，撤銷或變更

偵查保密令之必要性及範圍均由檢察官

依職權判斷。 

三、為保障偵查內容之秘密性及營業秘密所有

人之權利，案件經緩起訴處分或不起訴處

分確定者，或案件雖經起訴，但偵查保密

令全部或一部未受起訴效力所及時，此時

偵查保密令之後續處理仍由檢察官負責

。故於第二項規定，上述情況，檢察官得

依職權或受偵查保密令之人之聲請，撤銷

或變更其偵查保密令。 

四、檢察官撤銷或變更偵查保密令與否之決定

，對於受偵查保密令之人或營業秘密所有

人之權益，皆有重大影響，且其等有依第

七項向法院聲明不服之權利，需確認渠等

權利起算之時間，爰於第三項規定得予其

等陳述意見之機會，且處分應對之送達。 

五、案件起訴後，為避免營業秘密所有人及受

偵查保密令之人未即時得知案件已起訴

而無法及時行使權利，故於第四項前段規

定檢察官應將偵查保密令屬起訴效力所

及之部分通知營業秘密所有人及受偵查

保密令之人，促使彼等得以儘速行使權利

。 



範圍內，自法院裁定確定之日起，失其

效力。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先徵詢營業

秘密所有人及檢察官之意見。前項裁定

並應送達營業秘密所有人、受偵查保密

令之人及檢察官。 

受偵查保密令之人或營業秘密所有

人，對於第一項及第二項檢察官之處分

，得聲明不服；檢察官、受偵查保密令

之人或營業秘密所有人，對於第五項法

院之裁定，得抗告。    

 前項聲明不服及抗告之程序，準用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至第四百十九

條之規定。 

六、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後，檢察官命應保密之

偵查內容是否有繼續保密之必要，為法院

之職權，檢察官不應再介入法院執掌之事

務。因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已有聲請法院

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相關規定，營業秘密

所有人如認有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

必要，自得向法院提出聲請。又基於促進

法院審理有無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必要，保

障營業秘密，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

調和社會公共利益，明定檢察官亦得提出

聲請。檢察官及營業秘密所有人聲請秘密

保持命令之程序，均適用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之規定。偵查保密令屬起訴效力所及

之部分，在其聲請範圍內，如法院准許核

發秘密保持命令，或認為無核發必要而駁

回聲請，於法院裁定確定之日起，自應失

其效力。 

七、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後，檢察官命應保密之

偵查內容是否有繼續保密之必要，原則上

應依第四項之規定，由法院裁定是否核發

秘密保持命令而定。惟若營業秘密所有人

或檢察官遲未聲請法院核發秘密保持命

令，應給予受偵查保密令之人聲請撤銷偵

查保密令之機會，爰於第五項明定法院得

依受偵查保密令之人或檢察官之聲請，撤

銷偵查保密令。如法院准許撤銷偵查保密

令，偵查保密令屬起訴效力所及之部分，

於法院裁定予以撤銷之範圍內，於裁定確

定之日起，失其效力。 

八、若營業秘密所有人或檢察官已於案件繫屬

法院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法院聲請秘密保

持命令，為避免裁判歧異並使紛爭能夠一

次解決，自不許受偵查保密令之人或檢察

官再依第五項聲請撤銷偵查保密令。但營

業秘密所有人或檢察官未聲請核發秘密

保持命令之部分，仍許受偵查保密令之人



聲請撤銷，併此敘明。 

九、第五項所定之三十日期間，旨在賦予受偵

查保密令之人，能在無人聲請法院核發秘

密保持命令之情形下，有聲請法院撤銷偵

查保密令之權利，並非限制營業秘密所有

人或檢察官僅能於案件繫屬法院之日起

三十日內提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聲請

。從而，該項所定之三十日期間經過後，

只要法院尚未就撤銷偵查保密令之聲請

作成裁定，或對於受偵查保密令之人未聲

請撤銷之部分，營業秘密所有人或檢察官

仍得依法聲請法院核發秘密保持命令。 

十、為保障營業秘密所有人維護其營業秘密之

權利，並使檢察官明瞭偵查保密令於起訴

前後整體內容變更情形，得為因應，爰於

第六項規定，法院於作成准否撤銷偵查保

密令之裁定前，應先徵詢營業秘密所有人

及檢察官之意見。另於同項規定法院應將

裁定送達營業秘密所有人、受偵查保密令

之人及檢察官，以資確認其等依第七項提

出抗告之權利起算時間。 

十一、檢察官所為之處分或法院所為准否撤銷

偵查保密令之裁定，對於受偵查保密令之

人或營業秘密所有人均會造成權利之影

響，均應給予其法定之救濟機會，故明定

渠等與檢察官，得依情形向法院聲明不服

及抗告。但因營業秘密所有人並非第一項

及第二項之受處分人，亦非第五項之當事

人，無法直接依刑事訴訟法聲明不服或抗

告，爰將聲明不服及抗告之程序準用刑事

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至第四百十九條之

規定，以資明確。至於法院核發秘密保持

命令之救濟程序，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爰不於本條規定。 

第十四條之四 違反偵查保密令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一、本條新增。  

二、違反偵查保密令之行為視同藐視司法，該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違

反偵查保密令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

無處罰規定，亦適用前項規定。 

行為係侵害國家法益，其性質應為非告訴

乃論之罪，爰參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三十五條，於第一項規定其刑事責任。 

三、依刑法第七條前段及第八條規定，中華民

國人民及外國人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刑

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

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始有我國刑罰

之適用。為使受偵查保密令之人於域外違

反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行為得予

追訴，爰於第二項規定，於境外違反偵查

保密令者，不問該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

，第一項規定亦適用之。 

 

 


